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校規

壹、儀 態：

 學生在校穿著必須遵從校方規定，不得有奇裝異服： 

1.每週一、四穿制服；二、五穿體育服裝；星期三穿班服或便     服，如果要上體育課可以穿體育服裝，以班級統一穿著為原則。

2.兒童朝會要戴帽子。

3.衣服下擺要紮進褲子裡。

4.服裝儀容要保持整齊清潔。 

貳、行為規範：

（一）對師長要有禮貌，並遵從師長的指導。

（二）準時到校，不遲到、不早退。

（三）放學後，應儘速回家；未取得家人或師長許可，不得在學校逗留。

（四）除獲得許可外，不得擅入校長室、教職員辦公室。

（五）不得有鬥毆、詐欺、恐嚇、勒索等不法行為。

（六）不得登上樓頂、陽台等危險地方。

（七）不得在走廊、教室內及樓梯間追逐喧嘩。

（八）保持學校清潔，不破壞公物。

（九）不要在不正當場所逗留。

（十）不攜帶危險物品、不良刊物到校。

（十一）不得擅取他人財物。

（十二）愛護學校各項公務設施，並遵守使用規則。

（十三）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，不盜拷、不使用、不販售非法軟體等著作。

（十四）愛護學校榮譽，不參與不正當活動。

叁、教室規則：

（一）上課時不喧嘩、不嬉戲。

（二）上課時，如欲往洗手間，須先徵得老師許可。

（三）下課時，不在教室追逐、嬉戲、丟擲粉筆和板擦。

（四）未經老師許可，不要任意塗寫黑板。

（五）學生因不適，要到健康中心休息，必須由班長陪同前往並知會導師。 
